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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 籍 译 注 的 几 个 间 题

辽宁师范大学图书情报学系 刁 晏 斌

一个时期以来
，

古籍的整理和研究受到了越来越多的人的重视
，

不少整理和研究的

成果以译注的形式公诸于世
，

这对于今人了解和研究我国的历史文化等无疑是一件大好

事
。

但是
，

由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
，

不少译注本没能在质量上严格把关
，

使得书中或多

或少地出现了一些错误
。

以下
，

以 “ 二十四史纪传选译
”
中 《史记纪传选译 》 �上海古

籍出版社
，
�����的三篇译注为例

，

分析几种普遍存在而又比较突出的错谋类型及其成

因
，

希望能引起学界的注意
，

并就教于诸位方家
。

一
、

因不明词义而误

这是最多见
，

最突出的一种
，

具体又有几种不同的类型
。

�
。

误以彼义为此义
。

���至南郑
，

诸将行道亡者数十人
。

� 《淮阴侯列传
》 ，

下简称 《淮 》 �

原书注 �下简称 “ 注 ” �
，

诸将行
�

将领们
， “ 行

”
音��

��
。

按
， “ 行

”
当读����

， “ 行道 ”
当连读

，

大致意为行进路上
。

类似的用例如
� “ 高

祖击布时
，

为流矢所中
，

行道病
。 ” � 《史记

·

高祖本纪 》 �
】

若 “ 行
”
读����

，

有
“
排行

、

班辈
” 之类意思

，

比如
“ 汉天子

，

我丈人 行 也
。 ”

� 《 汉书
·

苏武传
》 �但此义也不等于

“
们

” 。

再则
， “ 诸

”
本身就表多数

，

按照汉语

的习惯
，

前边有了表示多数的词
，

后边就不能再重复加
“
们 ” ，

�比如不能说
“
诸位同

志们 ” �这一点
，

古今一样
。

因此
，

将 “ 行
”
与

“ 诸将 ” 连读是不正确的
。

���至卯
，

积著率岁倍
。

� 《货殖列传
》 ，

下简称 《货 》 �

原书译 �下简称 “ 译 ” �
�

太岁至卯宫时
，

囤积谷物的比率可比常年多一倍
。

按
， “ 比率 ” 为两数相比所得之值

，

所以又叫比值
，

�如���的比
�

率 为 ��
。

此 处

用之不妥
，

因为比常年多一倍的是积贮的谷物而非其比率
。 “

率
”
有

�����和 �仓两音
，

读为前者时
，

有一个义项是
“
大致

、

一般
” ，

如 “ 案大才之人
，

率多侈 纵
，

无 实 事 之

验
。 ” �王充 《论衡 》 �

，

今仍有 “ 大率 ” 一词
，

义并同
。

此义如用子上 文
，

比 较 合

适
，

这里讲的并非十分精确的计算
，

而只是估算
。
�在当时的条件下

，

可能只能如此�
。

下文又有
“ 封食者租税

，

岁率户
�

二百
·

一庶民农工商贾
，

率亦 当 岁 万 息二千
” ，

译为

�’�
· · ·

一般每户年出租税二百
· · · ·

一般万钱收到利息二千 ” ，

用
“ 一般 ”

来译
“ 率护

，

就比较准确
。

上文亦当准此
。 、 ‘

�
�

以今度古
，

用今义去释古义
。

���时乎时
，

不再来
。

� 《淮 》 �

译
�
时间啊时间啊

，

不再来
。



按
，

这里的译文必须指出的错误有两点
�

第一
。 “

时
”
在古代的一个常用义是

“
时机

” ，

实际上这里谈论的也正是时机
，

上

文有
“ 时者难得而易失

” ，

两句意思大致相类
。

以今度古
，

译为
“
时间” 至少是不准确

的
。

第二
， “ 再 ”

在古汉语中表示的是
“
第二次

” ，

如
“
一鼓作气

，

再而衰
，

三而竭 ”

� 《左传
·

庄公十年 》 �
一 。

现在的
“
再 ” 相当于古代的

“
复

” �又一
、

次�
，

译文中直接

保留
“
再

” ，

说明译者是按
“ 又一次

” 的意思去理解的
。

象这样由保留原句中的某词而反映出来的以今度古
，

存在的较多
，

再如
�

���夫不喜文学
。
� 《魏其武安侯列传

》 �
，

以下简称 《魏 》 �

译
�

灌夫不喜欢文学
。

按
， “ 文学

” 一词出现较早
，

在 《论语 》 中就有
，

原指 “ 文章博学
” ，

为孔门四科

之一
。

到后来又转指文献经典
，

如 “
诸大夫

、

郎为文学者
” � 《

汉书
·

西域传
》 �

。

再

进一步扩大意义
，

泛指文才或文艺作品
，

最后才形成今天的概念
。

在 《
史记》 中

， “ 文

学
” 一般为

“
文章学问

” 之义
，

如 “ �晃错� 以文学为太常掌故
” � 《晃错传 》 �

，

上

句中 “ 文学
”
亦当为此义

，

这样才与下文的 “ 好任侠
” 相一致

。

�
�

迁就己意
，

随意释词
。

���大王 自料勇悍仁强孰与项王� � 《
淮 》 �

注
�
仁

�
精良， 孰

�
怎么样

。

孰与项王
，

哪一样比得上项王
。

按
，

注中 “ 仁” 的 “
精良

” 义古书中似不见
，

此处当为它 的 常 义
，

即
“
仁 义

、

仁

德” 。

下文韩信具体分析了项羽的这个 “ 仁
” ，

认为乃妇人之仁
，

以谓 “ 见 人 恭 敬 慈

爱
，

言语呕呕
，

人有疾病
，

涕泣分饮食
，

至使人有功当封爵者
，

印剥弊
，

忍不能予
” ，

可以为证
。

此处韩信就勇敢
、

强悍
、

仁义和势力的强大等四个方面拿刘邦和项羽进行比

较
，

所用的比较词就是
“ 孰与” 。

另外
，

注中 “
孰与项王

” 的解释也不尽准确
，

这里就

是间刘邦在上述儿个方面比项王如何
。

���中国委输时有奇羡
。

� 《货》 �

注
�
中国

�
朝廷

，

国家
。

按
， “

中国 ” 在 《史记
》 中并无

“
朝廷

、

国家
” 义

，

它的常义是指中华民族生息繁

衍的黄河两岸的中原地区
，

常与四方少数民族地区及边远地区相对而言
，

上文 “ 中国人

民” 即指中原人民
。

前文讲种
、

代二郡与北夷相近
，

则知二郡亦为边远地区
，

这样
，

下

文之 “ 中国” 正当与之相对而指中原
。

二
、

因不明语法而误

这类错误往往是由于对词性
、

句子成分所处的地位
、

所起的作用或对整个句子的分

析出现了偏差而造成的
。

���今将军欲举倦弊之兵
，

顿之燕坚城之下
。

� 《
淮》 �

译
�
如今您将军打算驱遣这样疲倦的军队

，

去停顿在燕国坚固的城墙下面
。

按
，

译文
“ 顿 ” 按一般动词理解

，

取 “
停顿” 义

，

不妥
。 “

顿” 的常义是
“
困顿

、

疲弊
” ，

例如
“ 兵甲顿

，

士民病
” � 《韩非子

·

初见秦》 �
。

此处广武君为韩信出谋划

策
，

指出进攻燕国的后果将是不妙的
。 “

顿之 ” 属于古代汉语中常用的使动用法
，�

意为



“
使之顿

” ，

亦即
“
使军队困顿

” 。

因为军队的战斗力已不强
，

这时如去进攻燕而燕人

凭险固守
，

则结果只能是在城下受挫
，

这就是 女顿 ” 的含义
。

原文接下来的话正可补足

此意
� “

欲战恐久
，

力不能拔
，

情见势屈
，

旷 日粮竭
，

而弱燕不服 … … ” 。

译文
“
去停

顿在 …… ”
既误解了原句语法关系

，

而表意又不明确
。

��� 通邑大都
，

酩一岁千酿
，

醛酱千项
，

浆千酶
。
� 《
货》 �

注
�

酩
�
卖酒� 千酿

，

酿好的酒千瓮
。

译� 四通六达的都市
，

一年可以销售掉酒千瓮… …

按
，

译注中可议之处有二
�

第一
，

古汉语中
，

一般不用动量词
，

数词直 接 修 饰 动

词
，

表示动作的量
， “ 酿 ”

是动词
，

本义为造酒
，

因此 “ 千酿
” 只能理解为上千次酿造

�酒�
，

这无非是说需要量之大
。

至如译注
，

既无视语法的 规 定 性
，

又 增 加 了 一 个
“ 瓮

”
字

，

犯了 “ 增字解经
” 的错误�详后 �

。
第二

， “ 酩 ” 的本义也是酒
， 《说文

》 �

“ 酩
，

一宿酒也
。 ” 对此

，

徐错的解释是 “ 谓造之一夜而熟” 。 《诗经
。

商颂
·

烈祖 》

有
“ 既载清酩

” 句
， 《毛传 》 曰 � “ 酩

，

酒也
。 ” 按原句上下文的结 构

， “
酩 一 岁 千

酿
，

酿酱 �一岁�千项
，

浆 �一岁�千詹瓦” 中
， “ 酩

、

醛酱
、

浆
”
都是名词

，

这样
，

句

式才比较整齐
。

因此
， “

酩 ”
不取其动词义较好一些 �另外

， “ 酩 ”
特指酒的卖或买

，

不能移用别处
，

如 “ 酩酶酱
”
之类�

。

这样
，
这一句只能译为

“
酒一年要酿造上千次” 。

三
、

因增字解经而误
。

这里借用了训话学上的一个术语
。 “ 增字解经

” 指在注解古书时随意添加原文所没

有的字
、

词
，

甚至于句
，

从而作出了与原意相背的解释
。

在我们接触到的各种
“
病例

”

中
，

这一类也是比较突出的
。

人们为了迁就某种解释而不得不增字
，

这种态度是很不客

观的
。 】

��� �灌夫�破池田园
，

宗族宾客为权利
，

横于颖川
。

译
�

为了垄断水利田池
，

灌夫的宗族宾客都争权夺利
，

在颖川一带横行不法
。

按
，

译文增 “
为了垄断

” ，

从而改变了原文的逻辑关系和语义关系
。 ’

“
陵池田园”

一句本有省略 �省略动词�
。

类似的省略在全书中时能见到
，

理解时必须补上相应的成

分
，

例如
� “ 沛公入秦宫

，

宫室筛帐狗马重宝
，

妇女以千数
， ·

意欲留居之
。 ” � 《留侯

世家 》 � “
宫室…… ”

当理解为省略了
“
多有之 ” 之类

。

又如
� “

不韦迁蜀
，

世传 《 吕

览 》 ，

韩非囚秦
， 《说难 》 、 《孤愤 》 。 ” � 《太史公自叙 》 �后句也省了 ，��作 ” 之

类
。

按此例原句无非是说有池塘田园之属
。

四
、

因原文丢落而误

这与第三类正好相反
，

但就违背原意这一点来说
，

二者是一致的
。

其主 要 表 现 有

旦

一是对原文中某些比较重要的字
、

词的忽略
，

丢落
，

由此而造成某种偏差
，

例如
�

����使俗之渐民久矣
，

虽户说以吵论
，

终不能化
。

� 《货》 �

译
�
这种风俗给老百姓的侵染已经很久了

，

虽然挨家挨户宣传老子的妙论
，

终究不

能使老百姓改变好利夸势的风气了
。

按
，

原句是一个有假设关系的偏正复句
，

假设连词就是
·

“
使

” �如果�
，

相同的用

例如
� “ 使武安侯在者

，

族矣
。 ” � 《魏 》 �译文丢了 “

使
” ，

把假设的存在当成已然



的存在
，

这无疑是违背原意的
。

另外
，

以 “ 虽然
”
译

“
虽

”
也不妥

，

因为在秦汉以前
，

它大致用如今天的
“
即使 ” ，

表示的是一种让步关系
。

另一种是对一些生僻难懂或有碍于今人理解的地方
，

译
、

注中都未予注意
，

使译文

中照搬原文
，

比如倒 ��� 引 《货
》
例有

“ 浆千詹瓦
”
一句

，

对于
“
浆

” ，

注 中 未 加 解

释
，

译文则写为
“
浆水

” 。

可是今天的人们
，

未必都知道
“
浆 ” 或

“
浆水

”
为何物

，

因

此
，

至少得加注
，

指明浆是古代一种带酸味的饮料
。

这种当注不注
，

当译不译的现象
，

并不是个别的存在
。

玉
、

因译文过度铺陈而误

古文今译有直译
、

意译二种
，

无论哪种译法
，

最基本最重要的要求都是准确
，

可是

有一些译文却因为过度铺陈而在某些方面违背了这一点
。

这样的做法
，

称之为
“ 画蛇添

足 ”
是不过分的

。

���� 独二人及从奴十数骑驰入吴军
。

� 《
魏

》 �

译
�

只有两人及发配在他部下服军役的十几名囚徒跃马持枪跟他一起冲入吴军
。

按
。

由于过度的铺陈及词义理解的侃差
，

译文与原文有较大的距离
，

多出了不少原

文所无的东西
。 “

奴
”
即奴隶

，

奴脾
，

在远古时
，

他们可由罪人和犯人充当
。

到汉代
，

虽也有因犯罪而没官为奴的
，

但那只是奴隶中的一部分
，

此时奴隶的来源更加广泛
，

比

如有不少就是后代所谈的
“
家生子

” � 《汉书
·

陈胜传 》 中称为
“
奴产子 ” �

。 《
汉书

·

公孙弘 卜式兄宽传赞 》 有
“
卫青奋于奴仆

，

口碳出于降虏 ” 语
，

按
，

卫青之父郑季本

为小吏
，

给事平阳侯家
，

与其妾卫姐私通而生卫青
，

卫青年少时在平阳 侯 家
，

后 归 其

父
，

父使牧羊
。

卫青并不曾为罪人
，

但亦可 你奴仆 �仆亦为奴�
，

这可为奴不等于罪犯

的明证
，

另外
，

文中前后也并未交待有囚徒从军
。

所以
，

句中
“
从奴

”
当 指

“
随 从 之

奴
” ，

即从家中跟随来的奴仆
，

也就是后世的家丁家将之类
，

这些人一般能死心塌地地

服事其主
，

因此才能 冒死跟进
。

此外
， “

跃马持枪 ” 也属于不必要的铺陈
，

可以省掉
。

这样
，

此句译文似可改为
�

只有两个人以及十几个随从奴仆打马冲入吴军
。

�据原文
，

二人中 包 括 灌 夫
，

故

“
跟他

”
亦属多余�

���� 趋时若猛禽鸳鸟之发
。

� 《货 》 �

译
�

密 叨地注意行情变化
，

要象猛兽凶禽捕捉猎物那样
，

行动迅速
，

不失时机
。

按
， “

趋
”
本义为快走

，

由此发展又有
“
趋向

、

奔向
”
义

，

如
� “

今背本而趋末
，

食者甚众
，

是天下之大残也
。 ” �贾谊 《论积贮疏 》 � “ 趋时

”
准此则当为

“
赶时间

、

赶机会
” ，

这才与下文约
“
若… … ”

相合
，

而这样看来
，

译文就不够简洁准确了
。

此外
，

古籍译注中标点失误
，

但究其产生原因
，

仍不外乎以上五种类型
。

例如
�

���� 与秦民约
，

法三章耳
。
� 《淮 》 �

译
�

与秦地老百姓约定
，

只有三条法令
。

按
， ·

此句当为一句
，

译文因不懂
“
与

”
和

“
耳

”
的特殊意义和用法而分为两句

，

似

乎是 言法令条文之少
，

这与原意不合
。

此句当译为
“
为秦地的老百姓制定了三条法律

” 。

“
与

”
古汉语中有

“
先

”
义

�

如
“
所欲与之聚之

” ，

� 《孟子
·

离娄下 》 � “
与之

” 即
“
为之 ” 。 “

耳
”
一般用来表示限 止语气 �所以译为

“
只有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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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姆院完成
‘唐书 》 ，

令张说在家修史
。

白安史

之乱后
，

史馆中修撰国史更少见子史籍记载
�

随

着这种变化
， ·

庸代史馆机构也相应的调整
。

一 唐太宗时史馆初设
，
史官无定员

， ‘
以他官

兼领
� ” ②虽然有鉴于 “

史氏之职
，

肇于上世
，

所以记入君之言动
，
载邦国之关恶

，

著为典式
，

私
后裔

，
申褒贬之微旨

，
为惩劝之大法

，
故其

司笔削之任
，
滇良直之选

，
历代 审 官

，
莫 斯 为

熏
� 、 ， 一

③选择史官十分慎重
�

但官吏以史职为清

流杀职
， ‘

得厕其流者
，
为一时之美

” ， ‘
近代

趋兢之士
， 一

尤喜居于史馆
’ �

④史馆官员十分混

杂
，

显然不能适应巳经正式井始的修撰实录的需

幕叮所以在唐高宗时对参预修史者
，
严加甄别

‘

资咸亨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诏
�

修撰国史
，
义存

势寨‘ 自今以后
，
宜令所司于史官中简 择 堪 修

人
，
录名以内

。

自余居史职
，

不得辄闻见所修史
，

孕行用国史等事
� ” ⑤这样史馆官员 已 趋 于 定

孤声玄开宗元二十五年 白���， 更令移史馆于

中书省北
，
以切近枢密

，
秘重其事

�

从 唐 玄 宗

岁民
�

史馆有了定制
，
史官人选也更为严格

，
若

荻瑟节赢赢
龟》 。 五

湘

唐德宗贞元九年 �了���
，
蒋七自河南府五屋县任

史馆修撰
， “

德宗秘重其职制
，
未下前召见于延

英殿
，
方命宫

。 ”

从上面叙述
，
我们可以看出

，

唐代史馆机构

的日益完善
，

史馆在中央机构中日渐秘重
，

�

史官

选任逐渐严格
，
与实录修撰的发展是同步的

�

未

正式修实录
，

史馆任员混杂
，
正式修实录

，
史官

经过挑选
，
职责分明

，
修实录重于修国史

，
史馆

移近枢密之地
，
史馆定编

，

史官人选常要经皇帝

审定
�

从这种同步发展
，

我们可以清楚 地 认 识

到
，
实录修撰与修史体制变化有着密切的联系

�

综上所述
，

唐代修实录不是为修国 史 作 准

备
，

唐代实录也不是所谓的国史长编
，

它是撰述

性的
“

帝王之书
” �

唐代实录不是编年体
，
它是

杂取编年
、

纪传之法的特殊的史书体裁
�

唐代修

实录是对南北朝时修实录的继承
�

南北朝时修史

体制发生变化
，
是产生实录后的需要

�

而唐代修
实录的发展

，
使威体制进一步完善

�

庸代形成

的修撰实录的传统
，

唐代形成的修史体制
，
对后

世产生了极大影响
，
研究中国史学发展

，
唐代修

撰实录应该是值得重视的一个问题
�

· ’

《 �自
一

唐书污卷九少、 《李元含，传》

刘知几 《 史翅
·

史 官建置 》
‘

《唐会要》 卷六三

一九八四年初稿于陕西师大

一九八五年定稿于扬州师院

巾匆一川自杨
、

一

�接封三� 但是
，

在 《史记 》 一书中
，

�别的书中也有�“ 耳夕有时并不表示限止
，

而

只相当于一个 “ 也 ” 或
“
矣

”
这样的句末语气词

。
例如

� 声不备苦恶
，

则侯秋熟以骑驰蹂

前橡稿茸
。 ”

、

� 《
匈奴传》 �此句

“
耳

” 《汉书》 中引用改为
“ 也 ” ，

正可为证
。 ‘

所以

产约法兰章耳
” 同于

“
约法三章也 ” ，

本无言少之意
。

、 、
�

有时
，

不明了古籍中所涉及到的某些史实和背景
，

也可能造成译
、

注或断句标点的

朱误
， 一

这也是古籍译注中时能见到的一个问题
。

例如
�

�

����� 信复收兵与汉王会荣阳
，

复击破楚京索之间
。

�
一

《淮 》 �
、 ‘

译�一再次击破楚京
、

索之间地区
。

�

筑 此旬所叙史实是
，

韩信与汉王合兵
，

在京
、

索之间的地方击败楚军
。

同文中还

有别处提到此次战役
，

如
� “

楚人起彭城
，

转斗逐北至于荣阳
，

乘胜席卷
，

威震天毛
雄兵困于京

、
索之间

，

迫西山而不能进者
，

三年于此矣
。 ”

同书 《
萧相国世家》 也叙及

此役朴 啊汉手年
，

汉王与项羽相距京
、

索之间
。 ”

·

再由《史记 》行文的惯例
，
也能证明击破的是楚军

，
而非楚之京

、

索之间地区
。

书中处所

补语前的介词
“
于

”
经常不出现

，
如

�“
后九月

，
禽夏说阔与

， ”
�《淮 》 �即为

一 “
禽�摘�夏说予阔

与
。

这样的用例极多
，
准此

，
这句就是

“
复击破 楚 于 京

、

索 之间
” ，

这样就很明确了
。

、 笙�


